
证券代码：002122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4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上市公司为热热文化提供反担保情况概述 

1、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控股公司北

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热热文化”）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银行申

请贷款，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担保公司”）拟为

热热文化向银行的贷款事项提供保证担保，保证类型为连带保证，其中主债权金

额为 500 万元（该额度在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自贷款审

核通过之日起算），利率约为 2.8%/年（具体贷款利率以银行审批为准），担保

费为 1%/年（不含税）。应中关村担保公司要求，公司拟为此次贷款事项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2、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关于为控

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同意公司为此贷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本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也无需经有

关部门批准。本事项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规

定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热热文化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090L695 

企业名称：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宇鹏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21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60 号 7 层二区 72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平面设计；专业设计

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办公用品

销售；家具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箱包销售；鞋帽零售；礼品花

卉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玩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品销售；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网络

文化经营；演出经纪；食品销售；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长华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持有热热文

化 66.67%股权，热热文化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孙公司。 

3、热热文化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热热文化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09,929,506.60 元，

总负债 49,959,714.34 元，净资产 359,969,792.26 元。2022 年度，热热文化实现

营业收入 30,657,193.15 元，净利润-47,962,086.10 元。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热热文化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02,861,943.91 元，

总负债 48,788,492.64 元，净资产 354,073,451.27 元。2023 年 1-3 月，热热文化实

现营业收 5,255,058.46 元，净利润-6,004,329.23 元。 

4、热热文化信用情况良好，经核实，热热文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002397338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荣兰 



注册资本：496,3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 年 12 月 16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 2 号院 7 号楼 4 层 

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

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债

券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

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

资金投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51.15%股权，

为其大股东。 

2、与公司关系：中关村担保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反担保事项后，公司将根据主债权合同与委托保证

合同的基本内容，与热热文化、中关村担保公司签署《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

同》。该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有： 

1、反担保的主债权 

（1）中关村担保公司依据委托保证合同代热热文化向银行清偿的本金、利

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受益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生

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以及中关村担保

公司因热热文化未偿还代偿款项而可向热热文化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

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2）中关村担保公司依据委托保证合同向热热文化收取的担保费、评审费、

其他费用、相关税费等，以及中关村担保公司因热热文化未支付担保费用而可向

热热文化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3）中关村担保公司因授信协议、保证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



定不发生效力等情形下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向银行支付的赔偿款项或承担

的其他法律责任，以及中关村担保公司因热热文化未偿还赔偿款项而可向热热文

化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2、反担保的最高限额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 

3、保证反担保的保证期间 

（1）代偿款项、赔偿款项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债权合同成立之日至自中关村

担保公司代热热文化向银行支付代偿款项、赔偿款项之日后三年。如中关村担保

公司分多笔支付代偿款项或赔偿款项的，按每笔支付日期之后三年分别计算该笔

债务的保证期间； 

（2）担保费用的保证期间为担保费用支付期限届满后三年。如担保费用分

多笔支付的，按每笔应支付日期之后三年分别计算该笔债务的保证期间。 

4、保证方式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热热文

化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中关村担保公司有权选择直接要求上市公

司根据本合同约定承担全部保证责任。 

5、保证责任的承担 

自被担保的债权确定之日起，至被担保的债权全部清偿，若热热文化发生未

依主合同履行偿债义务的情形，中关村担保公司有权选择直接向上市公司追偿，

上市公司应立即向中关村担保公司清偿相应债务。 

6、违约责任 

上市公司违反本合同任一约定或违反任何义务（包括违反陈述和保证），或

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明将不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一义务的，中关村担保公司有

权书面通知上市公司纠正其违约行为，如果上市公司于中关村担保公司发出上述

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仍未对违约行为予以纠正，则中关村担保公司有权单独

或一并行使下述权利： 

（1）要求上市公司限期纠正违约行为； 

（2）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新的担保； 



（3）要求上市公司赔偿损失； 

（4）法律或双方签署的其他合同许可的其他救济措施。 

7、争议解决 

当事人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首先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而引发诉讼的，由中关村担保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控股公司热热文化贷款事项提供反担保，主要系其经营发展所需。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徐州长华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持有热热文化 66.67%股权，

热热文化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孙公司，本次反担保系对合并报表范围内

控股公司的担保，热热文化的参股股东虽未提供反担保，但公司对其经营和管理

能全面掌握，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提供反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构

成重大影响。 

因此本次反担保事项利于热热文化业务的发展，亦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控股公司热热文化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事项提供保证反担保，主要是为

了满足其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

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对其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同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及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该项反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程序合法、有效。因此独立董事同意该

反担保事项的实施。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尚在有效期内的经审议的公司内部担保 

获批担保

额度时间 

提供

（反）担

保方 

被担保方 
获批担保额

度（万元） 

截止披露日

担保余额

（万元） 

截止披露日担

保余额占 2022

年经审计的净

资产比例 

2022.10.27 

① 
上市公司 

北京热热文

化科技有限

公司 

1,800 1,800 0.85% 

2020.6.16 上市公司 北京中科华 5,000 0 0 



世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2022.10.26 

② 

徐州长华

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北京热热文

化科技有限

公司 

1,800 1,800 0.85% 

2023.4.27 上市公司 

北京热热文

化科技有限

公司 

500 500 0.24% 

合计 7,300 2,300 1.09% 

注：①与②为同一事项，上市公司为热热文化在银行的 1,800 万元贷款提供反担保，全资子公司徐州长

华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热热文化在银行的 1,8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2、前期违规担保情况 

（1）违规对外担保已生效案件 

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徐茂栋在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期

间，在未经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及决策程序的情况下，以公司名义与债权人签订了

担保合同，由公司对相关违规行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经前期确认，上述违规担

保涉及金额为 33,000 万元涉及 9 起案件。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日，其中 8 起案

件已取得生效判决/裁定无需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剩余 1 起案件即公司与北京佳

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纠纷案（以下简称佳隆公司案），根据

已生效判决，公司与北京天瑞霞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亿德宝(北京)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需就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 30%向佳隆房

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违规对外担保未决案件 

目前公司存在诸金海、张进琪、李海霞等三起有关违规对外担保的仲裁案件，

涉讼金额为 9,400,249.3 元。截至本公告日，该三起违规对外担保仲裁案件尚未

出具生效裁决。 

3、违规担保的解决情况 

原控股股东及原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已先后向公司共同出具《承诺函》

《承诺函 2》《承诺函 3》《承诺函 4》和《承诺函 5》，承诺就消除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在控制公司期间因违规对外担保给公司造成的损害或潜在损害共同

对公司履行足额补偿之义务；同时，在公司破产重整期间，根据徐州睦德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睦德”）、公司控股股东四合聚力信息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合聚力”）和重整投资人签署的相关协议及《天马轴承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若上述案件最终需公司承担责任或给公司造成实际

损失的，由徐州睦德、公司控股股东四合聚力和重整投资人承担。公司重整管理

人已按《重整计划》就前述案件的最大损失金额进行预估并足额预留偿债现金及

股票。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4 月 28 日 


